
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第二批检验检测设备采购

项目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XHZX-HW-2020-0147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第二批检验检测设备采购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1-01-15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1.采购公告第一项 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需求 第一包第 3 项采购名称为“7693A 安捷伦

自动液体进样器/气相色谱仪自动进样平台”现将此项采购名称变更为“气相色谱仪自动进

样平台”；

2.采购文件第一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响应文件的递交第 2项“开启时间：

2021 年 02 月 01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现将此项变更为“开启时间 2021 年 02 月 05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

3.采购文件第一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开标和评审第 7 项履约保证金原为

“中标企业性签订合同前，须按采购方指定方式支付中标金额的 10%作为履约验收质量保证

金。逐条验收中所投产品如有一项规格或技术参数与招标文件要求不符，则验收不通过并按

虚假应标处理，采购方将拒绝使用中标设备及接受其它服务，且不退还履约保证金，保证金

在设备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现变更为“中标企业性签订合同前，须

按采购方指定方式支付中标金额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逐条验收中所投产品如有一项规格

或技术参数与招标文件要求不符，则验收不通过并按虚假应标处理，采购方将拒绝使用中标

设备及接受其它服务，且不退还履约保证金，保证金在设备验收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退还

（不计息）”；

4.采购文件第一章 投标人须知四、项目需求及主要参数 第一包（5）低本底多道γ能

谱仪 一、主要功能：1.3 原为“仪器严格按照 ISO9001 质量体系进行质量控制，每台谱仪

出厂前都要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严格的检验，并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提供检定证



书”现变更为“仪器严格按照 ISO9001 质量体系进行质量控制，每台谱仪出厂前都要经国家

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进行严格的检验，并由国家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提供检定证书”；

5.采购文件第一章 投标人须知四、项目需求及主要参数 第一包（3）气相色谱仪自动

进样平台 主要功能要求原为“适配于安捷伦 7890B 气相色谱仪”变更为主要功能要求“适

配于安捷伦 7890B 气相色谱仪（现有）”。

6.采购文件第一章 六、评标原则及办法 评审因素及评标标准（第一包）商务评分 业

绩要求原为“供应商须提供近三年类似业绩(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复印件)每提供一份得

1分，共计 4 分。（需提供国家级以上国家认可法定计量机构的相关业绩证明材料）不提供

不得分”现变更为“供应商须提供近三年类似业绩(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复印件)每提供

一份得 1分，共计 4分。不提供不得分”，（第二包）商务评分 业绩要求原为“供应商须

提供近三年类似业绩(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复印件)每提供一份得 1 分，共计 4 分。（4-11

项需提供国家级以上国家认可法定计量机构的相关业绩证明材料）不提供不得分”现变更为

“供应商须提供近三年类似业绩(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合同复印件)每提供一份得 1分，共计

4分。不提供不得分”。

7.采购文件第一章 六、评标原则及办法 评审因素及评标标准（第一包）技术部分 参

数满足情况原为“根据投标商对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参数响应程度打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

要求的得 44 分。”现变更为“根据投标商对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参数响应程度打分：完

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 44 分”，（第二包）技术部分 参数满足情况原为“根

据投标商对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参数响应程度打分：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 45 分。”

现变更为“根据投标商对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参数响应程度打分：完全满足招标文

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 45 分”，

三、其他补充事宜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1）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规定，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的扣除。（2）根据

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规

定，本项目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的价格给予 6%的扣除。（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

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4）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实施意见》的通知。（5）财政部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在政

府采购活动中，符合政府采购《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产品的价格给予 6%的扣除。（6）根据财政部、司法部的《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



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

评审中价格扣除等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价格给予 6%的扣除。

2.投标保证金账户内容及递交须知：

投标人可自行选择采用银行电汇、保函等其他法定形式缴纳投标保证金。

采用银行电汇方式缴纳的投标保证金，由省公共资源交易局统一管理。采用保函等其他

法定形式缴纳的投标保证金由招标人收退和管理。

2.1 投标保证金账户内容：

户 名：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

账 号：以投标单位联系人收到的短信内容为准

开户银行：甘肃银行兰州市高新支行

行 号：3138 2105 4001

甘肃银行查询电话：0931-8276931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以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截止时间为准。

为保证开标现场对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进行核对，提醒投标人要充分考虑汇款及到账所

需时间以及发现问题后采取补救措施所需时间，以确保投标保证金在规定时间前到账。因不

能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指定账户的，导致投标无效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2 信息注册、投标须知

为了规范交易平台的业务流程以及给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凡是拟参与甘肃省公共

资源交易活动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需先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注册，使用

“用户名+密码+验证码”或 CA 数字认证方式登录办理业务。

社会公众可通过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浏览公告，并点击“免费下载招标文件”，根据

系统提示，保存电子标书文件至本地电脑；投标人浏览电子标书后，确定投标的需登录甘肃

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2.0，在系统首页最新招标项目中查询需要投标的项目或在

“招标方案”-“标段（包）”中查询需要投标的标段，选中后点击“我要投标”，根据要求

填写信息。并依据系统生成的投标“保证金打款账号”交纳投标保证金；投标人可登陆甘肃

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2.0，在首页点击“保证金查询”按钮查询保证金信息或在甘

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网站“保证金查询”栏目查询。

2.3 投标保证金递交须知：

（一）投标人登记拟参加的项目成功后，系统会将投标保证金收款信息发送至投标人预

留的手机；投标人可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查询，也可登陆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



2.0 系统自行查询。

（二）投标人必须从基本账户以电汇方式提交保证金，且投标保证金单位名称必须与投

标人登记的单位名称一致，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递交。

（三）投标人在办理投标保证金电汇手续时，应按标段（包）逐笔递交保证金，投标保

证金其他问题，可查看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投标保证金办理指南”。

3.开标注意事项：（1）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第二批检验检测设备采购项目

开评标活动通过“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网上开评标系统”进行，请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

前登录系统，下载“投标文件固化工具”、“网上开评标系统使用帮助”和“固化后的招标

文件”，并按照“网上开评标系统使用帮助”来固化投标文件，并完成网上投标（上传已固

化投标文件的文件 HASH 编码）和开标操作，若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没有网上投标（上传已固

化投标文件的文件 HASH 编码）则视为放弃投标。（2）本项目的开评标活动通过“甘肃省

公共资源交易局网上开评标系统” 进行，要求各位投标人自行注册钉钉账号并及时添加我

公司钉钉账号：17797612700；备注名称为：公司全称+被授权人手机号码，以便完成后期网

上开标工作。请各位投标人务必重视添加钉钉账号，因钉钉账号添加不及时或不添加钉钉账

号导致后续不能正常开标的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接受质疑的方式：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

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提出质疑。

4.1 接收质疑函的方式：供应商应提交书面质疑函，供应商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

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4.2 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4.2.1 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4.2.2 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4.2.3 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4.2.4 事实依据；

4.2.5 必要的法律依据；

4.2.6 提出质疑的日期。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

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供应商委托代理人递交质疑函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授权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供应商为



自然人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由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4.3 联系部门：综合运营部 吕鹏

4.4 联系电话：010-63425741、13621030098

4.5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京都信苑饭店 30 层。

5.采购文件中涉及的参考品牌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

选用其他替代品牌，但这些替代产品要实质上优于或相当于参考品牌。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彭家坪镇东坪街 536 号

联系方式：0931-882881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316 号国贸大厦 20 楼 2001 室

联系方式：17797612700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方工

电 话：17797612700


